社團法人台南律師公會　函

地址：708008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248號16樓之4
電話：(06)2987373
傳真：(06)2988383
承辦人：鄭雅文
受文者：本會一般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3月10日
發文字號：南律豪字第11000146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轉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有關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停車優惠新制乙事，詳說明，請查照。

說明：
1、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通知本會，律師因開庭洽公停車於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下稱臺南醫院）停車場時，原持停車卡至臺南高分院訴輔科服務中心蓋章即可優惠停車費用。惟因臺南醫院停車場設備已改成車牌辨識系統，不再使用停車卡，經臺南高分院協調後，臺南醫院同意提供優惠券供律師使用。
2、 [image: image1.png]


自110年3月5日起，各律師於開庭洽公完畢後，可至臺南高分院訴輔科服務中心原蓋章處取用優惠卷，持該優惠卷到臺南醫院停車場繳費機處，仍可享有停車優惠。

正本：本會一般會員、雲林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高雄律師公會、屏東律師公會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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